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9年度上國易字第 6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07 月 28 日

案由摘要：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9年度上國易字第 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臺中縣大肚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  林汝洲    

                      送達代收人  康仁慈

訴訟代理人  張繼準  律師

複代理人    黃建閔  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劉李綉鳳  

訴訟代理人  黃錦郎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99年 4月 2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9年度國字第 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

訴人為附帶上訴，本院於 99年 7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

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訴訟要旨：

一、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劉李綉鳳（下簡稱被上訴人或劉

    李綉鳳）主張：劉李綉鳳於 97年 1月 3日 18時 50分許，騎乘自

    行車沿臺中縣大肚鄉沙田路一段由大肚往烏日方向行駛，與

    自烏日朝大肚方向行進之車號 000-000號，訴外人鄭凱陽所

    駕駛之普通重型機車，於沙田路一段 36之 2號前發生碰撞（

    下均簡稱系爭路段），致劉李綉鳳受有頭部外傷併腦出血、

    右脛骨及腓骨骨折、右手多處骨折、左膝骨折脫位之傷害，

    目前半身癱瘓。按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賠償責任之成立，

    必須以設施在設置或管理上有欠缺，亦即該設施在客觀上不



    具有安全使用之狀態，不論這瑕疵係來自原始設置上或事後

    管理上的原因，國家賠償機關均應負無過失責任。查本件車

    禍之發生，係肇因於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台中縣大肚鄉公

    所對肇事路段及周遭道路之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指示指引未盡

    明確，劉李綉鳳自得向台中縣大肚鄉公所請求國家賠償。又

    劉李綉鳳因而支出下列費用①支出醫療費用新台幣（下同）

    36,810元。②看護費部分：查劉李綉鳳日常生活飲食起居作

    息，皆須專人 24小時照顧，已支付台籍看護工之費用計 30,8

    00元。自 97年 1月 3日事發至同年 7月 30日止，共計 210天，扣

    除住院期間之看護 21天後則為需親屬看護 189天，每日看護

    費用以 2,000元計算，合計 378,000元。自 97年 7月 31日後就

    親屬看護部分，比照外籍看護工之費用作為請求基準，以月

    薪 20,722元計算，計算基礎為每月底薪 15,840元、加班費（

    每日）528元、就業安定費 2,000元、健保費 770元。以外籍

    看護工每月週日均無休假（加班四日）計算：15,840＋（52

    8�4）＋770＋2,000＝20,722元/月。劉李綉鳳年約 69歲，

    依據 95年女性之台灣省簡易生命表，可知劉李綉鳳之餘命為

    17.0 2年，僅以 17年計算。依據單利 5%複式霍夫曼係數 12.0

    76931 33計算，得出之費用額為 3,003,098元（計算式：20,

    722�12�12.07693133＝3,003,098）。③慰撫金部分：查

    劉李綉鳳因本事件不僅需進行多次開腦手術，術後仍留有身

    體左側癱瘓、經常性頭痛等後遺症，左膝因骨折脫位、膝關

    節嚴重磨損又行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日常生活需專人 24

    小時照顧，劉李綉鳳配偶日夜 24小時照顧，心力交瘁，於 98

    年 3月過世。劉李綉鳳所受之痛苦，請求慰撫金 250萬元。劉

    李綉鳳所受之損害總計為 5,948,708元，扣除已請領之強制

    險理賠，計醫療費用理賠 25,623元，看護費理賠 30,000元，

    第 2級殘廢給付金額 125萬元，合即為 4,643,085元。爰依國

    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民法第 184條第 1項、第 193條第 1項、

    第 19 5條第 1項之規定，提起本訴。又原判決酌定劉李綉鳳

    因本件車禍所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 30萬元，顯屬偏低，劉李

    綉鳳認應擴張為 100萬元為允當。又原判決係以劉李綉鳳有

    違反「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自行車不得附載坐人」、



    及「應靠右側路邊行駛」等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之注意

    義務，因認兩造之過失比例為 3:7等情，固非無見。惟查，

    系爭肇事路段未劃設雙向道，是否為雙向車道，劉李綉鳳並

    不清楚，惟當地居民均認該系爭路段為雙向車道行駛，又劉

    李綉鳳行進方向而言，其係靠右側路邊行駛，此觀諸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所記載乙車行車方向及碰撞地點係在劉李綉鳳

    行車方向之右側路邊，即足明瞭。是原判決以劉李綉鳳未靠

    右側路邊行駛為有注意義務之違反，應屬誤會。次查，劉李

    綉鳳於本件車禍發生時，固有自行車附載其孫兒之違規行為

    ，惟此項違規與本件車禍之發生，應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蓋車禍發生之原因主要係訴外人鄭凱陽騎乘重機車，信賴肇

    事路段為單行道，故未靠右側路邊行駛，且因劉李綉鳳之自

    行車未開啟燈光，因而肇致車禍發生，乃與劉李綉鳳當時有

    無附載坐人，並無關聯。故原判決以此作為劉李綉鳳與有過

    失之論據，尚有未洽。是劉李綉鳳認僅與有 10分之 1過失，

    又按 10分之 1過失計算，劉李綉鳳得請求金額如下：①醫療

    費用：（36,810�9/10）＝33,129元②看護費用：（3,285,

    898�9/10）＝2,957,308元③精神慰撫金：（1,000,000�

    9/10）＝900,000元①＋②＋③＝3,890,437元，扣除已受領

    之強制險保險金（25,623＋30,000＋1,250,000）＝1,305,6

    23元後，為（3,890,437－1,305,623）＝2,584,814元。是

    本件附帶上訴請求再給付之金額為（2,584,814－1,230,273

    ）＝1,354,541元等詞。（查原審依過失相抵原則，認定劉

    李綉鳳過失為十分之七，並判准金額如下：①支出醫療費用

    25,767元。②看護費：2,300,129元③慰撫金：210,000元）

    。並求為判決駁回對造之上訴。並附帶上訴求為判決：㈠原

    判決不利於附帶上訴人部份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附帶被上

    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新台幣 135萬 4541元，及自 98年 5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第一、

    二審訴訟費用均由附帶被上訴人負擔。

二、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臺中縣大肚鄉公所（下簡稱上訴人或

    臺中縣大肚鄉公所）則以：查系爭事故路段係高速公路王田

    交流道旁機車道，係交通部考量王田交流道機車行車安全所



    設置之道路，設置機關為交通部或其下轄機關。又系爭路段

    經編列為省道 1號，其管理機關亦為交通部或其專設機構。

    又系爭路段屬市區道路，其主管機關則為台中縣政府，台中

    縣大肚鄉公所並非管理機關。又台中縣大肚鄉公所並未受任

    何機關之委任或委託管理系爭道路，且臺中縣政府或交通部

    從未將上開委任委託事項依法公告，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即台中縣大肚鄉公所並非系爭路段之管理機關。再縱依臺

    中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系爭路段

    管理權責屬大肚鄉公所，實屬行政機關內部權限之委任事項

    ，仍應以法定管理機關即臺中縣政府或交通部暨其下轄機關

    為管理機關。查台中縣大肚鄉公所既非系爭事故路段之設置

    或管理機關，本件即無國家賠償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之適用。

    又依據公路法第 3條及市區道路條例第 4條之規定，系爭道路

    主管機關均為臺中縣政府，台中縣大肚鄉公所非警察機關，

    系爭道路上設置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並非台中縣大肚鄉公

    所之職權，是台中縣大肚鄉公所不具當事人適格。又查劉李

    綉鳳受傷原因在於劉李綉鳳夜間騎車無燈光設備，並附載坐

    人，且未依規定靠右行駛，始與訴外人鄭凱陽騎乘之機車互

    撞，劉李綉鳳之受傷與系爭道路交通標線設置有無不當並無

    因果關係。次查系爭事故發生處路面寬度不及 4公尺，如於

    系爭路段劃設行車分向線，將導致來往車輛無所適從，系爭

    路段事實上無從劃設行車分向線，且依法亦無庸劃設行車分

    向線。又若騎乘機車沿烏日往大肚方向之慢車道行駛，首見

    兩個指示行駛方向之指示標誌，然行至涵洞前，除有指示標

    誌外，地上可見劃設有雙黃線，涵洞中亦劃設有雙黃線，行

    駛出涵洞後，地上則劃設有雙黃線及警告標線「慢」字，並

    設置有行車指示與減速慢行等標誌。又查於相對方向（即由

    大肚往烏日方向），地上亦劃設有警告標線「慢」字並設置

    有減速慢行標誌，綜上，系爭路段之交通號誌、標誌、標線

    之設置情形無設置不當情事。又退步言之，如  鈞院認上訴

    人為賠償義務機關且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指示指引未盡明確，

    惟查，劉李綉鳳於夜間騎乘無反光設備之腳踏車，縱使路燈

    再明亮，易令人難發現，且後座並附載乘客，導致劉李綉鳳



    （查劉李綉鳳當時年齡為６９歲６個月）反應速度變慢，且

    劉李綉鳳未靠右行駛，本件車禍之發生，劉李綉鳳應負全部

    過失之責，是原判決認定劉李綉鳳過失比例為 3：7顯然過低

    。再退步言，就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如  鈞院認上訴人應為賠

    償，損害賠償數額爭執如下：①看護費用部分：查，本案劉

    李綉鳳自始至終均未提出已聘僱外籍看護工之證明抑或提出

    親屬看護之證明，足徵劉李綉鳳並未實際受有損害，故劉李

    綉鳳自不得請求非住院期間至餘命之看護費用。再者，劉李

    綉鳳係 00年 0月 00日出生，自車禍發生之日起年齡為 69歲 6個

    月，縱使車禍並未發生，亦有因年紀之原因而有聘僱看護之

    需要，且年邁老人有無聘僱看護之必要，可知劉李綉鳳縱有

    聘請看護，亦與本件車禍發生無關。②精神慰撫金部分：查

    被上訴人為不識字，前於紡織廠擔任作業員，於 89年以後為

    家庭管理，無薪資所得，有房屋一間及其基地，故原判決認

    定 30萬元精神慰撫金，已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求為判

    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

    人負擔。另求為判決駁回對造之附帶上訴。

貳、法官協議兩造爭點整理（見本審卷第 76頁反頁至第 77頁反頁

    ）：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劉李綉鳳於 97年 1月 3日 18時 50分許，騎乘自行車沿臺中縣大

    肚鄉沙田路一段由大肚往烏日方向行駛，與自烏日朝大肚方

    向行進之車號 000-000號，訴外人鄭凱陽所駕駛之普通重型

    機車，於沙田路一段 36之 2號（下簡稱系爭路段）前發生碰

    撞，致劉李綉鳳受有頭部外傷併腦出血、右脛骨及腓骨骨折

    、右手多處骨折、左膝骨折脫位之傷害，目前半身癱瘓。

  ㈡劉李綉鳳係 00年 0月 00日生。

  ㈢兩造對劉李綉鳳因本事故支出醫療費用新台幣 36,810元不爭

    執，並協議此部分費用為劉李綉鳳因本事故所支出必要之醫

    療費用。

  ㈣兩造對劉李綉鳳已支出 97年 1月 24日至 29日看護費 11,000元

    ，97年 3月 6日至 14日看護費 8,800元，97年 3月 27日至 4月 5日



    看護費 11,000元，合計 30,800元不爭執，並協議此部分費用

    為劉李綉鳳因本事故所支出增加生活上需要之必要費用。

  ㈤劉李綉鳳如有看護之必要，就親屬看護部分，兩造協議以每

    日 1,500元計算，就外籍看護工部分，兩造協議以每月 20,72

    2元計算。

  ㈥劉李綉鳳業已經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領取醫療費用保險金

    25,623元，看護費保險金 30,000元，第二級殘廢保險金 125

    萬元。

  ㈦劉李綉鳳於上開事故發生後，曾對訴外人鄭凱陽提起刑事告

    訴，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送請台灣省台中縣區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於 97年 9月 10日鑑定結果略以：劉李綉

    鳳夜間騎無燈光設備之腳踏車逆向行駛不當為肇事原因等內

    容，嗣於 97年 9月 17日函補充意見略以：本路段交通標誌標

    線指示未盡明確，且此路段究係高速公路交流道之機慢車引

    道或是一般道路，其間又諸多巷道或叉路，建請貴署再洽道

    路主管機關釋明為宜等內容，再經送請台灣省車輛行車事故

    覆議鑑定委員會覆議，於 97年 10月 20日函覆略以：照臺中縣

    區車鑑會之鑑定意見，嗣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97年 10

    月 29日以 97年度偵字第 16612號為不起訴處分。經劉李綉鳳

    聲請再議，由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以 97年度上聲議

    字第 2232號發回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續行偵辦，再送請台灣

    省台中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再行鑑定，於 98年 4月

    15日鑑定結果略以：道路主管機關對肇事地段及周遭道路之

    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指示指引均未盡明確，或應為本案事故發

    生之因素，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98年 4月 27日以 98年

    度偵續字第 7號仍認訴外人鄭凱陽無肇事責任，再為不起訴

    處分。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偵審卷宗核閱無誤。

  ㈧98年 12月 31日院臺交字第 0980113557號之行政院函主旨所示

    ，「‧‧‧系爭路段以臺中縣大肚鄉公所為賠償義務機關」

    ；如 98年 12月 29日法律字第 0980054571號之法務部函說明四

    所示，「觀諸請求權人主張意旨，本件事故發生地點為臺中

    縣大肚鄉沙田路 1段 36-2號，系爭道路位於都市計畫區內（

    如附件），該路段屬市區道路，依前開臺中縣道路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其法定管理機關即為臺中縣大肚鄉公所。故請求

    人如欲就事故發生道路之標線不明請求國家賠償，宜以國家

    賠償法第 3條之請求權為基礎，依同法第 9條第 2項，以臺中

    縣大肚鄉公所為賠償義務機關。」

二、兩造爭執事項：

  ㈠是否因臺中縣大肚鄉公所就肇事地段及周遭道路之交通標誌

    標線設置指示指引未盡明確而致生本件事故？

  ㈡劉李綉鳳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何？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所謂當事人適格，乃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得以自己之名

    義為原告或被告之資格，因而得受本案判決者而言。在給付

    之訴，只須主張自己有給付請求權者，對於其主張為義務者

    提起，即為當事人適格。本件被上訴人乃主張自己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對於其主張為義務者之上訴人提起給付之訴，即

    為當事人適格。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就本件訴訟，其當事

    人不適格云云，核僅屬被上訴人之請求有無理由之範圍，並

    非被上訴人當事人是否適格問題。是上訴人此部分抗辯，顯

    屬無據，合先敘明。

二、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三條

    定有明文。因此就公有公共設施之欠缺而受有損害之被害人

    ，即應依國家賠償法所定之程序請求賠償，不得依民法第一

    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訴請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機關賠償（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1673號裁判參照）

    。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設置及管理之系爭路段公有公共

    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被上訴人騎乘機車行經該地

    ，與訴外人鄭凱陽所駕駛之機車，在沙田路一段 36之 2號前

    發生碰撞，並逕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機關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云云。揆諸前開說明，其主張顯無

    理由，併此敍明。

三、又按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

    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又同法第 9條 2、4項規定：「依第三條第



    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

    償義務機關」；「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或於賠

    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之。其上級機

    關自被請求之日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得逕以該上級機關

    為賠償義務機關」。申言之，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之賠償

    義務機關為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又若不能確定賠

    償義務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得請求其上級機

    關確定之。又按市區道路條例第 2條第 2款規定：「市區道路

    ，指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又同條例第 5條規定：「

    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

    關鄉（鎮、市）公所辦理之」。故於都市計畫區域內之道路

    即屬市區道路，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公所辦理修築

    、改善及養護。又按臺中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條規定：

    「臺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臺中縣（以下簡稱本

    縣）道路管理之需要，並依市區道路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特制定本自治條例」。又同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

    項第 2款規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本自

    治條例之管理機關（單位）如下：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管理

    機關為各所在之鄉（鎮、市）公所」。又同條例第 5條規定

    ：「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單位）之權責劃分如下：⒈主管

    機關：①有關本縣道路規章之訂定事項。②有關道路之修築

    、改善及養護計畫之執行及其他事項。③有關本縣道路管理

    之監督及輔導事項。⒉管理機關（單位）：①有關轄區內道

    路管理法規之訂定事項。②有關轄區內道路之修築、改善與

    養護計畫之訂定及執行事項。③有關轄區內道路之管理及其

    他事項」。換言之，道路之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定義及權責

    均不同，而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管理機關為各所在之鄉（鎮

    、市）公所。經查本件事故路段之臺中縣大肚鄉沙田路一段

    王田交流道慢車道並非屬臺中縣政府之公路系統，屬市區道

    路，有被上訴人提出之法務部函、臺中縣政府公告及變更高

    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示意圖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

    92、93頁）。又系爭路段既屬市區道路，其管理機關則屬上

    訴人臺中縣大肚鄉公所無誤。是上訴人抗辯系爭事故路段屬



    公路為由，管理機關為臺中縣政府云云，即屬無據。抑有進

    者，被上訴人曾因本件事故，請求台中縣政府國家賠償，但

    遭台中縣政府以其並非賠償義務機關而拒絕理賠，有拒絕賠

    償理由書乙件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 20、21頁）。再經被上

    訴人請求其上級機關即行政院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有律師事

    務所函文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 24、25頁），經行政院裁示

    以臺中縣大肚鄉公所為本件賠償義務機關，亦有行政院函文

    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 94、95頁），足證本件賠償義務機關

    確為臺中縣大肚鄉公所無誤。

四、被上訴人主張其於 97年 1月 3日 18時 50分許，騎乘自行車沿臺

    中縣大肚鄉沙田路一段由大肚往烏日方向行駛，與自烏日朝

    大肚方向行進之車號 000-000號，訴外人鄭凱陽所駕駛之普

    通重型機車，於沙田路一段 36之 2號前發生碰撞，致被上訴

    人受有頭部外傷併腦出血、右脛骨及腓骨骨折、右手多處骨

    折、左膝骨折脫位之傷害，目前半身癱瘓，被上訴人於提起

    本件訴訟前，業向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上訴人拒絕賠償

    之事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函、拒絕賠償理由書、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及診斷證明書在原審卷為

    證，並經本院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97年度偵字第 16

    612號、98年度偵續字第 7號過失傷害刑事卷證資料可稽，復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又雖上訴人抗辯系爭事故路

    段之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並無設置不當云云，並以前詞置

    辯。惟按臺中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 12條、第 34條第 3項規

    定：「改善或翻修路基、路肩、路面時，應分段或分邊施工

    ，維持通行，其維持行車部分之車道，應設明顯標示及設置

    警告標誌，並注意相鄰處之安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及其他交通工程設施，管理機關應負責設置及管理維護」是

    上訴人就系爭事故路段道路交通標誌、標線及其他交通工程

    設施，應負責設置及管理維護，並就系爭事故路段維持行車

    部分之車道，應設明顯標示及設置警告標誌，並注意相鄰處

    之安全。又行車分向線，用以劃分路面成雙向車道，指示車

    輛駕駛人靠右行車，分向行駛。本標線為黃虛線，線段長四



    公尺，間距六公尺，線寬一○公分。本標線依左列情況劃設

    之：路面寬度在六公尺上之路段。但巷道得視需要設置，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81條亦有明文。而依附於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97年度偵字第 16612號、98年度偵

    續字第 7號卷內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及

    附於上開偵查卷內警訊筆錄、上訴人函、警員職務報告書，

    及被上訴人提出之臺灣省臺中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就訴外人楊登翔、林有義臺中縣區 970422號分析意見及上訴

    人提出之現場照片查悉：系爭事故地點位於臺中縣大肚鄉沙

    田路一段 36─2號前，被上訴人於 97年 1月 3日 18時 50分許之

    夜間，騎乘自行車附載訴外人劉鴻儒沿臺中縣大肚鄉沙田路

    一段由大肚往烏日方向行駛，與自烏日朝大肚方向行進之車

    號 000-000號，訴外人鄭凱陽所駕駛之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

    撞，該處快車道禁行機車，肇事地點路寬 11.7公尺，肇事地

    點未繪中心線、亦無標誌等顯示該處為雙線道路，且非其他

    道路名稱或巷道名稱等，易使訴外人鄭凱陽所駕駛之機車誤

    認肇事地段為單向車道，而被上訴人騎乘之腳踏車未裝設反

    光板，訴外人鄭凱陽於發現被上訴人所騎腳踏車時，往左閃

    ，其機車右側車身與被上訴人所騎腳踏車前車輪踫撞，機車

    與腳踏車，均倒停在快慢車道分向線上。是系爭事故地點究

    係單向通行之慢車道，抑或係雙向行駛車道，易引起誤認，

    該地點之路寬如為雙向車道，即應劃設行車分向線，並設警

    告標誌，而上訴人對肇事地段及周遭道路，究屬單向通行之

    慢車道，抑或雙向行駛車道，其交通標誌標線設置指示指引

    並未盡明確，並設置警告標誌，就該道路之管理，自有缺失

    。又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道路管理之欠缺，與由訴外人鄭凱陽

    所駕駛機車發生踫撞，倒地受傷，其所受傷害，與上訴人就

    上開道路管理之欠缺，自有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抗辯系爭

    路段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且縱有欠缺，被上訴人之受傷

    與該管理之欠缺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亦無可採。次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 217條第 1項亦有明文。又按自行車

    不得附載坐人；又慢車有燈光設備者，應保持良好與完整，



    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22條第 1款前

    段、第 128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腳踏車行經事故

    地點附載坐人，又無燈光設備，顯有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22條第 1款前段、第 128條之規定，亦與有過失。本院斟酌

    雙方過失之程度，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過失比例為 3：7。

    並依民法第 217條第 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應酌

    減 10分之 3。

五、按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

    償法第 5條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

    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 193條第 1項及第 195條第 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

    訴人就其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在管理上之欠缺，導致本件

    事故，致本件被上訴人權利之損害，即應依民法第 193條第 1

    項及第 195條第 1項之規定，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玆審酌

    被上訴人之各項損害賠償請求如下：

１、醫療費用：

    被上訴人主張其因而須支出醫療費用 36,810元之事實，業據

    被上訴人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原審卷第 48-65頁），

    再經原法院向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函查結果，經

    該院函覆略以：李君（即被上訴人）自 97年 1月 3日至 99年 1

    月 11日之醫療費用：門診、急診：自費金額 4,003元，部分

    負擔金額共 2,630元，合計 6,633元；住院：自費金額 30,592

    元，部分負擔金額共 4,586元，合計 35,178元，二者合計亦

    逾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亦有該院 99年 3月 30日（99）光醫事

    字第 9900220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 160頁），兩造並對

    被上訴人因本事故支出醫療費用 36,810元不爭執，並協議此

    部分費用為被上訴人因本事故所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是堪

    認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之費用，均為真實，並均為被上訴人

    所增加生活上需要之必要費用，並有理由。上訴人應給付被

    上訴人醫療費用，依被上訴人過失比例計算即為 25,767（36



    ,810�7/10＝25,767）元。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請求，即於

    25,767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看護費用：

    按民法第 193條第 1項所稱之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人

    以前並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

    ，其因身體或健康受不法侵害，需人看護，就其支付之看護

    費，屬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加害人自應予以賠償。被上

    訴人主張其日常生活飲食起居作息，皆須專人 24小時照顧之

    事實，經原法院向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函查結果

    ，經該院函覆略以：李君（即被上訴人）於 99年 3月 9日至本

    院神經外科複診，當時坐輪椅就醫，神經學檢查顯示意識清

    醒，但左側肢體較無力。家屬表示病人仍可用四腳拐杖稍為

    走一段路，但仍有請看護照料之必要。李君受傷至今已 2年

    ，其神經之恢復已穩定且可能無法再進步，故可能日後仍需

    有看護照料日常生活，亦有該院上開函在卷可佐（見原審卷

    第 160頁）。是堪認被上訴人有終身僱請看護之必要。且被

    上訴人縱使未另行僱請，而係由其親屬擔任看護之職，然因

    親屬間之看護，即使因出於親情而未實際支付該費用，然其

    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

    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看護情形，認

    被害人受有相當看護費之損害，命加害人賠償，始符前揭規

    定說明之意旨。且被上訴人業提出親屬看護名冊乙件在卷可

    按（見本審卷第 99頁），其請求親屬看護費用，自屬有據。

    又被上訴人主張已支付台籍看護工之費用計 30,800元之事實

    ，業據被上訴人提出收據為證（見原審卷第 66-68頁），並

    為兩造對被上訴人已支出 97年 1月 24日至 29日看護費 11,000

    元，97年 3月 6日至 14日看護費 8,800元，97年 3月 27日至 4月 5

    日看護費 11,000元，合計 30,800元不爭執，並協議此部分費

    用為被上訴人因本事故所支出增加生活上需要之必要費用，

    堪認被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並為被上訴人增加生活

    上需要之必要費用。被上訴人主張自 97年 1月 3日事發至同年

    7月 30日止，共計 210天，扣除住院期間之看護 21天後則為需

    親屬看護 189天等情。惟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示，被上訴人



    於 97年 1月 3日至 1月 23日均住加護病房，於 97年 1月 24日始轉

    普通病房，被上訴人於加護病房住院期間並無僱請看護之必

    要。是以被上訴人住加護病房期間合計 21日即應予扣除。再

    兩造並就：被上訴人如有看護之必要，就親屬看護部分，兩

    造協議以每日 1,500元計算。是以被上訴人請求自 97年 1月 3

    日事發至同年 7月 30日止，共計 210天，扣除住院期間之看護

    21天後親屬看護費用，即於 252,000元｛（210日－21日－21

    日）�1,500元＝252,000元｝範圍內，堪認為真實，應予准

    許。又查被上訴人為 00年 0月 00日生，此有上開診斷證明書

    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堪認為真實，至 97年 7月 30日

    為 69歲 6個月，依本件事故發生時 97年臺灣省女性簡易生命

    表所示，平均餘命為 20.25年，被上訴人主張以 17年計算原

    告餘命，尚屬正當。兩造並就被上訴人如有看護之必要，就

    外籍看護工部分，兩造協議以每月 20,722元計算。再現行基

    本工資自 96年 7月 1日起調整為 17,280元，如為家庭看護工，

    並需每月繳納就業安定費 2,000元，此亦有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99年 3月 3日勞職管字第 0990004243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

    卷第 131、132頁）。兩造協議就被上訴人請求比照外籍看護

    工部分計算看護費，以每月 20,722元計算，亦屬允當。是計

    算被上訴人主張自 97年 7月 31日後就親屬看護部分，比照外

    籍看護工之費用作為請求基準，並以被上訴人主張餘命僅以

    17 年計算，按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則被上訴人

    一次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看護費用第一年不扣除中間利息計

    算原即為 3,117,349元〔計算方式：20,722�12�12.536390

    0＝3,117,349（即現價＝年損害額�年數係數），元以下四

    捨五入〕。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僅請求 3,003,098元，亦屬正

    當。被上訴人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總計即為 3,285,898（30,80

    0＋252,000＋3,003,098＝3,285,898）元。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應賠償其受有看護費用之損害，依被上訴人過失比例計

    算上訴人應賠償之金額即為 2,300,129元｛計算方式：3,285

    ,898�7/10＝2,300,129（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

    此部分之請求即於 2,300,12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

    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３、精神慰撫金：

    按慰撫金之酌給標準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

    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最高法院亦著有 51年度台上字第 223號判例意旨足資參

    照。查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頭部外傷併腦出血、右脛骨

    及腓骨骨折、右手多處骨折、左膝骨折脫位之傷害，目前半

    身癱瘓，精神上自蒙痛苦。查被上訴人為不識字，前於紡織

    廠擔任作業員，於 89年以後為家庭管理，無薪資所得，有房

    屋一間及其基地，其他沒有任何財產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

    明在卷，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

    局 99年 2月 6日中區國稅服字第 0990002239號函及該函檢附之

    被上訴人 9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附卷可稽，又上訴人為政府機關。從而，本院斟酌兩

    造前述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上訴人之加害情

    形，被上訴人所受傷害傷勢，心理及生理上所受之痛苦折磨

    等一切情狀，被上訴人請求精神慰撫金 2,500,000元尚嫌過

    高，應認以 300,000元為適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被

    上訴人精神慰撫金，依被上訴人過失比例計算即於 210,000

    元（300,000�7/10＝210,000）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

    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４、綜上，被上訴人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第 193條第 1

    項及第 195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用 25,767

    元；看護費 2,300,129元；精神慰撫金 210,000元，合計為 2,

    535,896元。惟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

    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

    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2條亦有

    明文。查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致傷，已請領得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保險金計醫療費用保險金 25,623元，看護費保險金 30

    ,000元，第二級殘廢保險金 125萬元，合計 1,305,623元之事

    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存摺明細為證，並為兩造不爭執，亦

    堪認為真實，則揆之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損害賠

    償額應扣除該等保險金。因之，扣除被上訴人已領受之前揭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



    即為 1,230,273（計算方式：2,535,896－1,305,623＝1,230

    ,273）元。末按民法第 233條第 1項乃規定：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又民法第 229條乃規定：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

    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

    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

    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查本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故其遲延利息，依上說明，被上

    訴人請求自其向上訴人請求翌日即自 98年 5月 16日起算，有

    上訴人拒絕賠償理由書乙件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 11頁）。

    從而，被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第 193條第 1項及

    第 195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230,273元及自向

    上訴人請求翌日即 98年 5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利息之範圍內，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肆、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依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第 193

    條第 1項及第 195條第 1項等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1,230,273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原審亦判命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經

    核並無違誤。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上訴及附帶上訴，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本院心證之形成，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再加以論述，併

    此敍明。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火 川

                                法  官  胡 景 彬

                                法  官  陳 繼 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 三 軫



中    華    民    國    99    年    7     月    28    日

                                                      Ｓ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9年版）第 188-207頁


